
外地收入豁免征税 (“FSIE”)

受涵盖的纳税人 – 指该人是某跨国企业集团或其中的实体，
或该人代表某跨国企业集团或其中的实体行事，并在香港开
展业务

是 否

没有影响香港业务产生的指明外地收入

跨国企业集团- 指包括至少一个符合以下说明的实体或常设机构
的集团：该实体或常设机构并非位于或设于该集团的最终母实体
所属的管辖区，此外，该实体根据适用的会计原则须包括在该组
实体的最终母实体的综合财务报表内

(1) 汇入、传送至或带进香港的；(2) 被用于偿付香港
经营的业务而招致的任何债项；或 (3) 被用于购买动
产而该动产被带进香港

知识产权收入 股息收入及股权处置收益 利息收入
指明外地收入的性质（例外﹕针对
某些金融实体的特别规定）

例外情况 关联要求 经济实质要求或持股要求 经济实质要求

不用征税 征税

税收抵免

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

在香港收取

没有在香港收取


